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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 发 展 改 革 委 关 于 龙 潭 过 江 M 逍  

项 目 建 议 书 的 枇 复

南 京 市 、 扬 州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：

你 们 《 关 于 上 报 龙 潭 过 江 通 道 项 目 建 议 书 的 请 示 》 （ 宁 发 改  

基 础 字 〔 2 0 1 8 〕 8 0 2 号 ） 和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《 关 于 龙 潭 过 江 通 道 项 目  

建 议 书 的 审 查 意 见 》 （ 苏 交 计 〔 2 0 1 8 〕 1 6 7 号 ） 以 及 相 关 附 件 均 收  

悉 。 根 据 国 务 院 批 复 的 《 南 京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（ 2 0 1 1 - 2 0 2 0 年 ） 》 

( 国 函 〔 2 0 1 6 〕 1 丨 9 号 ） 和 省 政 府 批 复 的 《 江 苏 省 高 速 公 路 网 规  

划 （ 2 0 1 7 - 2 0 3 5 年 ） 》 （ 苏 政 复 〔 2 0 1 8 〕 9 8 号 ） ， 按 照 省 政 府 专  

题 会 议 纪 要 （ 2 0 1 8 年 第 6 3 号 ） 要 求 ， 经 研 究 ， 现 将 龙 潭 过 江 通 遒








